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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的公告

党中央明确要求“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”。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不

断增长，检测服务需求日益旺盛，优化检测项目设计、规范车辆检测收费成为促进

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因素。近期，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北京市、上海市、重庆

市、深圳市、杭州市、济南市、武汉市、长沙市、成都市、昆明市、九江市等11个

城市机动车检测收费情况进行了抽查，发现部分城市在纯电动汽车检测收费中不列

明具体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，将不应收取的“尾气检测费”打包进年检费一并收

取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规范新能源汽车检测收费，维护机动车检测服务

市场秩序，减轻群众负担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要严格按照《价格法》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

的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规范价格收费行为。对于可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服务，

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，禁止混合标价或者捆绑销售。对机动车检测不区

分环保检测、安全检测等具体服务项目，采取打包收费、“一口价”等收费形式

的，属于捆绑销售，违反明码标价相关规定。

二、各机动车检测机构要根据新能源汽车结构特点，设立真实合理的检测收费

项目，列明服务内容，做到明码标价、诚信经营，不得就未真实提供的服务收取费

用。

三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机动车检测检验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严肃查处哄

抬价格、串通涨价、不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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